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
收费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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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提高设备的使用率，促进对外开放与交流，服务科研与社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条 总则
根据浙江大学设备管理处大型仪器设备的有偿使用制度，微纳加工中心设备全面实行有偿服务。
第二条 收费标准的制定
1、根据具体服务项目，参考本校其他院系、国内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同类设备收费标准，综合考虑运行费、折旧费、维修费、水电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等，制定收费标准。
2、收费标准经学校收费管理小组正式批准公布实施。凡列入对外收费的服务项目，减免费用须经中心负责人批准。
3、设立校外、校内两个收费标准。
4、设备使用费分为机时费、材料费、代工费、培训费。其中材料费按实际消耗量收取。代工费指委托微纳加工中心进行新工艺或委托加工所产生的费用。培训费为培训用户操作设备所产生的费用。材料费、代工费和培训费均与机时费合并收取。
5、收取超净室使用费。该费用包含：进入超净室使用的一次性耗材、常规不计费化学品、不单独计费小型设备、维持超净环境的水电消耗等。
6、工作日机时满载情况下，可以考虑晚上和节假日开放，收费标准协商确定。如非正常工作时间开放，微纳加工中心必须有厂务值班人员在场。
7、非工作日有特殊使用需求的用户，需提前两周提交预约报告，以便微纳加工中心统筹安排。 
第三条 创收经费的使用
1、微纳加工中心所收取的费用由学校统一管理、监督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统筹支付设备维修、常规耗材、人员费等。
2、经费使用范围包括：设备日常维护所必须的损耗（如水、电、气体、材料、易耗品等)，设备维修、部件更换，超净室常规耗材、实验器具，人工费、加班费、奖励津贴，研究生助研、助管费，清洁费，差旅，会议费，培训费等。
第四条 计费方式
1、送样委托样品根据工艺员实际加工时间计费，送样申请人和工艺员在《工艺申请单》上签字确认，并由计费负责人按收费标准计算费用。
2、网站机时预约用户默认已完成机时签字确认程序，每道工艺后按照收费标准直接计费。
3、如实际使用时间少于预约时间，按预约时间计费；如实际使用时间超出预约时间，按实际使用时间计费。
4、微纳加工中心原因导致用户预约无法进行，中心管理员或设备管理员应及时与用户协商推迟或取消。因此产生的预约机时不计费。
5、用户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实验，须提前24小时申请取消预约,不收取费用；24小时以内取消预约，按全额计费。
6、超过预约时间15分钟后仍未赴约且未提前与微纳加工中心说明原因的用户，中心有权安排其他用户使用，且原预约用户仍按收费标准计费。
第五条 缴费方式
1、校外用户设备使用费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；校内用户设备使用费均以校内经费转账方式结算。
2、校外用户使用设备原则上应预交加工费，当次预约当次结清。
3、校内用户可采取两种缴费方式：
（1）先加工后付费：
  中心定期结算，并以缴费通知单的方式通知付费导师，收到缴费通知单的用户应在15天内经学校财务处转账至微纳加工中心账户。在收到中心邮件通知或缴费通知单后一个月内未结清，且未向微纳加工中心说明原因的用户，将暂停该账户相关所有用户的授权资格直至欠款结清。
（2）预交加工费：
  每期费用结算时，微纳加工中心从预交经费中扣除当期费用，并邮件通知付费导师经费余额。
4、用户未支付加工费达到限定金额，预约系统自动停止该账户下所有用户设备预约权限。 
第六条 费用减免
1、进入实验室的共享设备，须由微纳加工中心批准，且进入实验室的共享设备，皆属于微纳加工中心资产，由微纳加工中心统一管理。不属于微纳加工中心的设备不允许占用实验室空间。
2、提供共享设备的用户，使用设备仍按收费标准计费。微纳加工中心根据设备共享情况，酌情考虑给予限定年限内的免费机时。
3、科研成果中署名微纳加工中心的用户（判定标准：微纳加工中心成果署名细则要求），酌情给予署名设备的机时优惠。 
第七条 违规行为费用收取办法
1、用户未经批准为其它单位或个人提供加工和测试服务，或者从事类似代工服务的，按收费标准的双倍追缴费用，同时按《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违规处罚条例》规定永久取消用户资格。
2、未经微纳加工中心批准，用户擅自少填设备机时，按收费标准的双倍追缴费用，同时按《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违规处罚条例》规定停权或永久取消用户资格。
3、用户应在微纳加工中心的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实验，因用户原因导致的延时按计费标准的双倍计费。
 
附：付费流程
一、校内用户付费流程：
  校内用户在收到缴费通知单后15日内，经学校财务处转账至微纳加工中心账户。
校内经费转账流程：
1、凭转账单到计财处的审核窗口办理转账，转入账号：111400-669201。
注：单笔若大于5千元（含），需附测试清单，由中心审核并在测试清单上盖“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”公章。单笔1万元以上的测试服务入账时，除附测试清单外，还需附测试合同或协议书（一式四份），由委托方（甲方）签字盖章后，再到中心审核并盖“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”公章。
2、将凭单拍照或记下入账日期、凭单号（在入账时的红色单子上，一般为“新玉 XXXXX”字样）和金额，再将记账凭单交到复核窗口，转账完成。
3、转账完成后，及时将凭单照片或入账日期、凭单号和金额发至suny@zju.edu.cn。
 
二、校外用户付费流程： 
1、校外用户银行转账形式支付，需要预交全部加工费，当次预约当次结清。
2、校外用户打款至浙江大学公共账户。汇款时备注：XXXXX单位汇微纳中心加工费
账号：1202024609908808891
户名：浙江大学
开户银行：工行杭州市浙大支行

